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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本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资产评估说明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含所出资企业）、相关

监管机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材料的全部或者部分

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媒体。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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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本项目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均为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一）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1．名称：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微电子”或“委托

人”、“产权持有单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67315G  

3．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W1号厂房3层B1、2层B1区 

5．法定代表人：陈刚 

6．成立日期：1994年5月5日 

7．营业期限：1994年5月5日至2034年5月5日 

8．注册资本：陆仟捌佰壹拾万元整 

9．经营范围：混合集成电路、半导体集成电路、微波集成电路、毫米波单片集

成电路、模块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集成电路和器件、系统级芯片、微机电系统、

微波功率模块、光电信号侦测系统、计算机网络安全与密码保密系统、大功率不间

断电源系统、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电子

材料的销售；电子元器件检测；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

业务。混合集成电路、半导体集成电路、微波集成电路、毫米波单片集成电路、模

块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集成电路和器件、系统级芯片、微机电系统、微波功率模

块、光电信号侦测系统、计算机网络安全与密码保密系统、大功率不间断电源系

统、电子产品的生产。 

10．历史沿革 

振华微电子由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公司和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

器件有限责任公司（国营第四三二六厂）共同出资组建，1998年10月28日吸纳中国振

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股，注册资本增至4310万元，1999年3月4日新增注册

资本2500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6810万元，此次增资由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此次增资行为已经深圳中洲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1999年5

月8日出具了深中洲（1999）验字第068A号验资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振华微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60.93 87.53 

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国营第四三二六厂） 
849.07 12.47 

合     计 6,810.00 100.00 



 

 3  

11．财务状况 

振华微电子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44,105.98  50,073.22 56,190.26 

负债总额  27,020.19  32,487.76 34,430.07 

所有者权益  17,085.79  17,585.46 21,760.19 

项     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8月 

营业收入  19,906.27  21,230.41 16,685.21 

利润总额     1,152.90  1,359.31 4,249.22 

净利润      1,143.87  1,414.76 4,130.07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振华微电子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中： 

2017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天运[2018]审字第90912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天运[2019]审字第90268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9 年度 1-8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产权持有单位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振华微电子应收账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振华

微电子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经测试无

特殊风险的应收款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4 

1至2年（含2年） 10 

2至3年（含3年） 30 

3至4年（含4年） 50 

4至5年（含5年） 60 

5年以上 100 

 

二、 关于经济行为的说明 

振华微电子拟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本次对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振华微电子指定的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

供价值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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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经济行为文件为2019年9月1日振华微财〔2019〕81号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

限公司关于应收账款证券化评估立项的请示。 

 

三、 关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说明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振华微电子的单项资产。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振华微电子申报的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 8,023.40 万元。 

振华微电子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8,023.40    

其中：应收账款 8,023.40    

资产总计 8,023.40   

（三）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 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2019年8月31日。 

选定该基准日主要考虑该日期与评估目的预计实现的时间相近，以保证评估结

果有效服务于评估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对评估结果造成

较大影响。 

 

五、 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 

无。 

 

六、 资产负债情况说明 

（一）资产清查情况说明 

1．清查范围 

列入本次清查范围的是振华微电子申报的单项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

31日，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如下：应收账款8,023.40万元，共有70户，账龄全部

是一年以内。 

2．清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振华微电子组织相关人员，于2019年10月12日至2019年10月13日对评估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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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进行了清查，资产清查的主要过程是：对账面资产、债权进行了核实，确认账

实相符并查看资产状况。 

3．清查结论 

经过清查，资产评估的申报工作基本满足评估的要求。 

 

七、 资料清单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已向评估机构提供如下资料： 

1．《资产评估申报表》； 

2．振华微电子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 

3．振华微电子提供的2017年、2018年的审计报告和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 

4．应收账款记账凭证、发票及销售合同等； 

5．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6．其他相关资料。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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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签字盖章页）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年 10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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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资产清查核实情况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内容 

1．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在评估基准日振华微电子的单项资产。 

2．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振华微电子申报的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对指定的应收账款，账

面价值 8,023.40 万元。 

振华微电子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8,023.40     

其中：应收账款 8,023.40     

资产总计 8,023.40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3．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权属状况：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依法提供资产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等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资产评估师对委托人和其他相关

当事人提供的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并对核查验证情况予以披

露。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

业意见，对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

范围，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二、资产核实总体情况说明 

（一）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评估人员在进入现场清查前，制定现场清查实施计划，同时于2019年10月12日至

2019年10月14日进行现场的核查工作。清查工作结束后，小组对清查核实及现场勘察

情况进行工作总结。清查核实的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派遣评估人员辅导企业财务和资产管理相关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

填报“评估申报明细表”；收集并整理相关资产的产权权属资料。 

其次，依据评估申报明细表，对申报资产进行核实。根据清查结果，由企业进

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评估申报明细表，使“表”、“实”相符。 

再次，核实评估资料，主要是核实应收账款销售合同、记账凭证、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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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计提及实际发生情况、应收账款实际回收时间等。 

（二）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无。 

（三）核实结论 

资产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清查，通过

清查核实发现：评估申报明细表与实际情况吻合。 

在资产清查过程中，资产评估人员坚持了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资

产清查的结果有助于对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公允的评定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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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资产评估说明 

 

一、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一）评估范围 

振华微电子本次申报评估的应收账款为8,023.40元，共有70户，账龄全部是一年

以内。 

(二）评估过程及方法 

对上述评估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评估人员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经过逐项核实，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核实了账簿记录、抽查了部分原始凭证等相

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并进行了函证，核实

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三）案例 

案例1：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见应收账款评估明细表序号48） 

（1）债权基本情况 

客户名称为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企业类型为地方国企，所属集团为中航工业

集团，客户所在地为河南省洛阳市解放南路166号。本次申报余额为12,075,742.90元，

发生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为滤波器销售款，账龄为1年以内。 

（2）评估方法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3）评估过程 

根据企业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损失政策，1年以内的坏账损失比率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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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12,075,742.90×(1－4%) 

                  =11,592,713.18（元） 

企业最近3年1期对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的回款时间统计为3个月，此笔债权实际

发生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至评估基准日已经过0.1个月，剩余回款时间为2.9个月，

1年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4.35%。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n×i 

              =11,592,713.18－11,592,713.18×（3-0.1）×4.35%/12 

              =11,469,444.00（元） 

四、评估结果 

应收账款账面值为8,023.40万元；评估值为7,570.93万元，减值额为452.47万元，

减值率为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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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评估结论 

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既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

法，对振华微电子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察、询证和评估计算，采用成

本法进行了评估，得出委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7,570.93万元，与账面价值

8,023.40万元相比，评估减值452.47万元，减值率为5.64%。具体明细如下： 

振华微电子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8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8,023.40   7,570.93 -452.47   -5.64   

其中：应收账款 8,023.40   7,570.93   -452.47   -5.64   

资产总计 8,023.40 7,570.93   -452.47   -5.64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详见评估结果汇总表及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次评估的振华微电子指定应收账款账面值为8,023.40万元；评估值为7,570.93万

元，减值额为452.47万元，减值率为5.64%。主要原因为： 

（一）评估价值根据产权持有单位具体情况考虑了预计坏账损失； 

（二）评估价值根据对客户历史收款情况考虑了应收账款回收时间对评估价值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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